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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12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議紀錄 
(學士後醫學系第三次招生會議) 

時間：112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 上午 10:30 
地點：行政大樓 3 樓第 3 會議室 
主席：薛富盛主任委員(梁副主任委員振儒代) 
出席人員：各招生委員（如簽到單）                                     紀錄：康永興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本項招生考試第 2 階段面試完成報名人數計 143 人(甲組 137 人，乙組 6 人)。面試

於 112 年 5 月 20 日舉行，到考人數 137 人(甲組 131 人，乙組 6 人)，甲組缺考 6 人，

乙組無缺考，到考率約為 95.8%。 

二、本項招生考試訂於 112 年 5 月 26 日公告錄取名單，並自 6 月 6 日至 7 日辦理正取生

報到及繳驗證件作業。正取生應於規定期限內報到及繳驗證件，否則取消入學資格，

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備取生遞補截止日至 7 月 31 日止。請學士後醫學系提醒

正、備取生依規定時間完成相關作業。 

三、學系作業費、審查及口試作業費，請學士後醫學系於 8 月 31 日前核銷完畢。 

參、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請審訂 112 學年度學士後醫學系招生考試最低錄取標準(附件一, p.3)及錄取名單，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招生考試之成績計算及錄取標準請參考招生簡章第捌項規定(附件一, p.3)。 

二、請各委員確認考生成績、不足額錄取標準、最低錄取標準、正備取生人數及錄取名

單。 

三、擬依招生簡章規定，於 112 年 5 月 26 日公告錄取名單並寄發考生成績單。 

決 議：錄取分數取至小數點後兩位數，修正甲組正取生最低錄取分數為 73.14 分，備取生

最低錄取分數為 67.09 分，乙組正取生及備取生最低錄取分數為 67.78 分，並通過甲、

乙組正備取生人數、錄取名單、乙組不足額錄取及流用情形。 

 

第二案： 

案由：請審訂 112 學年度學士後醫學系招生第二階段考試經費收支預算表(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自辦招生考試經費收支編列原則編列第二階段考試經費收支預算表(草案)
詳如附件二, p.4，系所作業費以 10,000 元為基數，另加每位考生多 20 元編列。系所

作業費應實報實銷，得報支工作人員酬勞。 

二、本校自辦招生考試經費收支編列原則如附件三,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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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學士後醫學系於 112 年 8 月 31 日前將各項招生經費核銷完畢。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0:45 


